附件3：

瑞丽国际文体中心建设项目“7·9”较大淹溺事故

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落实情况

	序号
	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追究行政责任单位情况
	落实情况
	备注

	1
	云南雄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公司）: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按照规定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议由德宏州建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云南雄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德宏州建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对云南雄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立案调查，对云南雄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敏实施行政处罚，共计收缴罚款13万元。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德建罚决字〔2024〕第01号）






